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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計劃書內容填寫黃色儲存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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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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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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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中期財政報告2

按下第一期中期財政報告的「第II 
節(1)」連結



中期財政報告

9

2

使用頂部的連結進入不同的項目

填寫收入項目及詳情（包括說明、
實際收入、日期、票據 / 存款參考
編號等）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

中期財政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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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填寫各類別開支項目及詳情（包括核
准預算中的分項項目、購買日期、票
據參考編號、支票號碼等）

提交證明文件經核證副本（例如：發
票、收據及涵蓋整個報告期間的銀行
月結單）

實際採購的項目必須符合核准預算中
的分項項目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

中期財政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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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「第I節ii(1)」將根據「第II節(1)」
的輸入自動填寫

簽署「第I節i(1)」

列印並遞交「第I節」和
「第II節」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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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按下「總表」工作表的「第II節
(F)」連結



財政總結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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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僅填寫報告涵蓋時間（即範例中的
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）各類
別收入和開支項目的詳情

提交證明文件經核證副本（例如：發
票、收據及涵蓋整個報告期間的銀行
月結單等）

實際採購的項目必須符合核准預算中
的分項項目



財政總結報告3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「第I節ii(F)」將根據「第II節(F)」
的輸入自動填寫

簽署「第I節i(F)」

列印並遞交「第I節」和「第II 節」 14



財政總結和計劃完成證明書 / 聲明4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15

按下「總表」工作表的「計劃完成
證明書」連結



財政總結和計劃完成證明書 / 聲明4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所有金額將根據中期財
政報告和財政總結報告
中的輸入自動填寫

16



財政總結和計劃完成證明書 / 聲明4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準備支票，將未使用的撥款退
還給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

列印及簽署此表格，並連同退
款支票一併交回優質教育基金
秘書處

17



證明文件經核證的副本5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
18

提供所有證明文件經核證副本（例如：發票、收據及涵蓋整個報
告期間的銀行月結單等）並與中期財政報告和財政總結報告一併
提交。

經核證副本的格式如下：

經核證副本
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校長簽名）
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校長姓名）
職位名稱： 校長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日期）

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


1 「總表」工作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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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計劃書內容填寫黃色儲存格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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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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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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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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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
中期財政報告2

按下第一期中期財政報告的「第I
節ii(1)」連結



中期財政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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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僅填寫報告涵蓋時期（即範例
中的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
31日）各類別收入和開支項目
的期間金額

實際採購的項目必須符合核准
預算中的分項項目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
簽署「第I節i(1)」

列印並遞交兩頁「第I節」



財政總結和計劃完成證明書 / 聲明3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
26

按下「總表」工作表的「計劃完成
證明書」連結



財政總結和計劃完成證明書 / 聲明3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
填寫整個計劃涵蓋時期各類別收
入和開支項目金額

27



財政總結和計劃完成證明書 / 聲明3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
準備支票，將未使用的撥款退
還給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

列印並簽署此表格，並連同退
款支票一併交回優質教育基金
秘書處

28

此外，向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
提交經審計的計劃帳目和與受
款人所設立內部監控有關的協
定程序報告



資產記錄表



1 「總表」工作表

30

按下「總表」工作表的「資產記錄
表」連結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若以基金撥款獲取或購買資產，須
在計劃完成後向優質教育基金秘書
處提交資產記錄表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若以基金撥款獲取或購買資產，資
產記錄表須由受款人的核數師進行
審核



資產記錄表

31

2

填寫資產詳情（包括項目說明、購買日期、總值、發
票編號等）

實際採購的資產必須符合核准預算中的分項項目，並
於計劃時期內購買

撥款10萬元或以下的計劃
• 資產類別總計須與「設備」總開支相符
• 列印及簽署資產記錄表，並在計劃完結後交回優質

教育基金秘書處

撥款超過10萬元的計劃
• 資產類別總計須與經審計計劃帳目收支表中「設備」

所列相符
• 由受款人的核數師進行審核


